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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梅州市农业农村局 
                   梅市农农函字〔2019〕239 号 

 

关于开展 2019 年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
申报和监测工作的通知 

 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： 

根据《梅州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认定与监测管理

办法》（梅市府办„2009‟90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经研究，我

局决定组织开展 2019 年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和监测工

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工作 

（一）申报条件及程序 

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申报条件和申报程序严格按照梅市

府办„2009‟90号文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申报数量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推荐的申报企业数量原则上不予限制，凡符

合申报认定标准的企业均可申报。 

（三）申报时间及材料 

1.申报时间。2019 年 6 月 10日前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2.申报材料一式二份。申报企业提交的材料主要包括： 

(1)梅州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表（见附件一）； 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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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金融部门出具的申报企业近两年的信用记录证明和

信用等级证明； 

(4)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申报企业 2018 年度经营情

况审计报告； 

(5)申报企业生产基地的产权证书或企业与有关单位签

订的土地、生产设施使用合同、协议等复印件； 

(6)县(市、区)农业农村局出具的企业与农户利益关系证

明材料；  

(7)企业与其所带动农户的合同(协议)复印件 15 份，以

及不少于所带动农户 5%的姓名、详细地址和联系电话； 

(8)2018年企业职工缴纳的各项社会劳动保险费证明； 

(9)企业所在地税务部门出具的 2018年度纳税情况证明； 

(10)企业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情况的专题介绍材料(约 

1500字)； 

(11)企业产品质量、环保、科技成果、商标、专利等方

面的证明材料； 

其中前 10项为必备材料，后 1 项可根据企业情况据实出具。

以上所有文字材料统一用 A4 纸打印（复印）装订成册。 

    (四)申报要求 

1.各县（市、区）要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工作程序组织

开展申报工作，申报企业要具有发展潜力大、带动农户增收

效果好、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高、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，确保

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竞争力、影响力和带动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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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报企业直接向企业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

局提出申报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申请，广东梅州梅江台湾

农民创业园管委会辖区企业向梅江区农业农村局申请、梅州

市蕉华管理区辖区企业向蕉岭县农业农村局申请、梅西水库

管理局和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辖区企业向梅县区农业农

村局申请。申报企业要如实提供有关材料，不得弄虚作假。 

3.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对企业所报材料的真实性

进行审核，实行“首问责任制”，即接受企业申报的县（市、

区）农业农村局应在核对企业有关凭证材料原件与复印件无

误后，在复印件上盖章确认，以示负责。经当地政府同意后，

以县（市、区）政府的名义向市农业农村局推荐，并附审核

意见和相关材料。 

4.所有申报材料原件由企业自行保存备查。 

（五）其它事项 

2019 年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继续委托中介机构进

行现场复核考评。 

二、2019年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监测工作 

（一）监测对象 

根据《梅州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认定与监测管理办

法》关于“对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实行一年一次的监测信息

统计制度”和“对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实行两年一次考核监

测评审制度”的规定，除 2018 年新认定、监测和已被认定

为省重点农业龙头的企业外，都必须列入 2019年监测对象，

具体监测名单见附件五。所有市以上重点农业龙头企业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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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新申报）需提交《梅州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主要经营指

标统计表》（见附件二）。对于本次未进行动态监测的市重点

农业龙头企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要加强跟踪，及

时将有关企业生产经营动态反馈市农业农村局。 

（二）监测程序 

1.市农业农村局委托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，对列

入今年监测范围的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进行动态监测。 

2.列入动态监测的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直接向企业所

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提出监测申请，提供相关材

料。 

3.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负责对企业所报材料进行

审核、汇总，提出监测是否合格的意见报市农业农村局。 

4.市农业农村局将根据各县（市、区）上报的监测报告，

对部分企业进行实地抽查复核。 

（三）监测材料 

1.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监测分析报告。内容包括：监测

结果、企业发展运行情况、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和存

在问题，监测不达标的原因，意见和建议。 

2.监测企业有关材料： 

（1）梅州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监测表（见附件三）； 

（2）梅州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2018 年度生产经营状况

表（见附件四）（附件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可在梅州农业信息

网下载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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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县(市、区)农业农村局出具的企业与农户利益关系

证明材料； 

（4）近二年来企业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情况总结材料； 

以上所有文字材料（一式二份）统一用 A4 纸打印（复印）

装订成册，并于 6 月 10 日前报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

科。 

（四）其它要求 

监测企业必须按要求如实提供有关材料，不得弄虚作假。 

 

附件：1.梅州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表 

2.梅州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主要经营指标统表 

3.梅州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监测表 

4.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表 

5.2019 年列入动态监测的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

名单 

 

 

 

梅州市农业农村局 

2019 年 5月 8 日 

（ 联 系 人 ： 孙 秀 芬 ， 电 话 ： 2398132 ， 邮 箱 ：

mzsjzk@163.com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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